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錄
時間：95年12月29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第五大樓5211室（台北市貴陽街一段56號）

出席：劉兆玄理事長（東吳大學）、黃榮村校長（中國醫藥大學）、李天任校長（文化大學）、程萬里校長（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實踐大學）、李銓校長（銘傳大學）、顏維謀校長（華梵大學）、俞明德校長（靜宜大學）、吳建國校長（大同大學）、張家祝校長（中華大學）、陳錦生校長（長榮大學）、王本榮校長（慈濟大學）、翁政義校長（佛光大學）、黃韶顏校長（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施富義校長（立德管理學院）。
委託代理：張家宜校長（淡江大學）--劉兆玄校長代、陳淼勝校長（南華大學）--翁政義校長代、陳家玉校長（中山醫學大學）--陳錦生校長代。
     【詳簽到表，會員應出席32人，實際出席18人（含委託3人）】

請假：牟宗燦校長（世新大學）包家駒校長（長庚大學）、程海東校長（東海大學）、傅勝利校長（義守大學）、彭宗平校長（元智大學）、黎建球校長（輔仁大學）、梁卓中校長（大葉大學）、劉安之校長（逢甲大學）、許重義校長（台北醫學大學）、余幸司校長（高雄醫學大學）、鍾瑞國校長（玄奘大學）、葉能哲校長（真理大學）、蔡文祥校長（亞洲大學）、汪大永校長（明道管理學院）。
列席：本會李貴英秘書長、葉至誠主秘（世新大學）、姚思遠院長（文化大學）、郭俊欽教務長（東海大學）、侯雪娟主秘（大葉大學）、林良泰主秘（逢甲大學）、楊瑞成教務長（高雄醫學院）、王淳厚學務長（中山醫學大學）。
主席：劉兆玄理事長（東吳大學）                紀錄：莊琬琳

壹、宣布開會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大會手冊頁3-8】
參、報告事項    【大會手冊頁9-12】
    一、有關行政院勞委員研議修正勞動三法，開放教師籌組工會一事，在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已有初步共識，而教育部的立場亦對此有所保留，教育部目前正在擬訂說帖，希望獲得各個學校的支持。俟教育部函送說帖至本會後，再轉知各會員學校。
    二、上周五（12月22日）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致電本會，告知明年將邀請紐西蘭Otago大學校長Prof. David Skegg及Waikato大學校長Prof. Roy Crawford 訪台，促進台紐高等教育的合作，並希望由本會負責全程的行程安排及接待，經了解本案已由駐澳代表處於日前（12月22日）陳報教育部，若教育部核准，二位校長訪台行程費用將由教育部負擔。目前已有銘傳大學與國立聯合大學與駐澳代表處聯繫，有意願邀請二位校長至該校發表演說並洽談校際實質交流合作。今日提請會員大會討論，徵詢是否有會員學校願意承接此案，全程安排並持接待兩位校長在台行程。
    三、明年1月12日中山大學主辦之大學校長會議中，本會將針對調漲學雜費一事提案，此提案已在本會理事會中達成共識，另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及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與本會立場相同，亦將於大學校長會議中提案，故三案併陳，提請大學校長會議討論。
    四、明年1月6日政大舉辦公共論壇「高等教育系列：高等教育學雜費政策與改革」，請大家踴躍參加。
肆、提案討論  (各議案討論附件存卷)
第一案案由：本會96年度預算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依人民團體法(34)及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12、18)規定，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大會手冊頁13-14 】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提經大會通過後報核。本草案業經本屆第4次理事暨第2次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今提請大會議決。
二、本草案依據本會章程第16條及第33條規定並參考近兩年之預、決算擬訂。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議決本會96年度工作計畫。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本會9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大會手冊頁15】，業已經本屆第4次理事暨第2次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請議決。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本會96年度補助會員學校舉辦有關提升高等教育系列研討會，提請審核。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為提升高等教育水準並促進各會員學校校務發展，擬由本會研訂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改革、增進私立大學學術教育地位之主題，補助部分會員學校辦理研討會。

二、經本屆第4次理事暨第2次監事聯席會議決議，96年度編列100萬元作為補助舉辦研討會之預算，所規劃之主題為：
1、大學法修正相關配合措施
2、大學校院評鑑與退場機制
3、大學教師評鑑
4、私立大學捐款及募款
5、私立大學校院退撫制度
6、學雜費調整方案

7、因應少子化之趨勢對大學招生策略及高等教育衝擊之探討。
三、本會每年補助舉辦十個研討會，每案補助十萬元。補助原則為一校限辦一個研討會，且以尚未接受補助的會員學校為優先【歷年補助情形請參閱大會手冊頁16-21】。

四、經彙整各會員學校填報之意願調查表，96年度申請補助學校名單【大會手冊頁22-23】，提請討論議決；各校擬辦理研討會之計畫案請參閱計畫書。
決議：
    一、通過補助七所會員學校舉辦研討會如下：

	本會規劃主題
	學校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一、大學法修正相關配合措施
	大葉大學
	

	二、大學校院評鑑與退場機制
	淡江大學
	『大學評鑑與提昇大學教學品質』國際研討會

	三、大學教師評鑑
	明道管理學院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與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四、私立大學捐款及募款
	靜宜大學
	大學經費捐、募款與學費調整


	五、私立大學校院退撫制度
	中山醫學大學
	改善私立教職員工退撫制度研討會

	六、學雜費調整方案
	中原大學
	『提昇高等教育水準─高等教育學雜費政策暨成本結構』研討會

	七、因應少子化之趨勢對大學招生策略及高等教育衝擊之探討
	南華大學
	『少子化現象對高等教育之衝擊與招生因應策略』研討會


           二、由大葉大學舉辦第一項「大學法修正相關配合措施」主題，並請大葉大學補送書面企劃書。

           三、維持每場研討會10萬元之經費補助。

           四、發函各會員學校，第二次徴求研討會主題。
           【附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會中提出舉辦「大學師生健康研討會」之意願】
           五、接受本會補助之研討會，主辦之會員學校需於會後提出成果報告，並函送予各會員學校參考。
第四案案由：建請修正本會組織章程。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本會會員學校總數已增至32所，為能擴大參與，裨於主要議題上能充分代表本會表述相關意見，以維護本會權益，爰參酌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之作法，建請理事人數自9位增為11位；並置常務理事3位（其中包括理事長）。

二、依本會章程【大會手冊頁28-32】第六條規定「每一團體會員應由校長擔任代表，校長如有異動，以新任或代理校長接替，以推展會務」，故現任理事、監事如有異動時，以新任或代理校長接替之。然有關理事長任期中因校長任期卸職而產生異動時，本會章程並無相關規定。基此，建請應由理事另行推舉理事長接替人選，且該任期以遞補原任理事長所遺之任期為原則。

三、相關修正條文如附件【大會手冊頁24】。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追認本(95)年度收支預算表、工作計畫及工作人員待遇表。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本年度收支預算表、工作計畫及工作人員待遇表【大會手冊頁25-27】業經第九屆理事會第六次理監事關席會議討論通過，並先陳報內政部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34)及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12、18)規定，本案應經大會通過，是以提本次會員大會追認。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第一案案由：中國文化大學受本會補助舉辦「私立學校法之修正」研討會，會中就行政院提送立法院之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私校法」）修正草案顯有缺失之處，擬建請相關立法委員進行必要之修正，提請討論。

提案：中國文化大學
     說明：


一、中國文化大學承本會補助舉辦「私立學校法之修正」研討會，業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完成，會中綜合討論部分，各校與會代表咸認目前送交立法院審議之行政院修正版本多有不妥，恐將對私立大學院校長遠發展有不利之影響。
二、衡酌立法院審議私校法修正案在即，各校與會代表建議應對下列修正條文，進行必要之意見表達：



  (1)
公益監察人：修正草案第十九條規定應置監察人一至三人，並於同條第三項規定：「學校主管機關之獎勵、補助總額達設校法人前一年度歲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或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法人主管機關得加派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充任該設校法人公益監察人，其職權與設校法人監察人同，並得依實際需要更換或免派之 . . .。」基於此項規定，教育部為免對經營不善之私立學校負監督不周之責，指派公益法人之情形恐將是常態，而非例外。


  (2)
董事會職權：私校法第二十二條原有董事會職權之列舉規定，於修正草案中遭到刪除，並依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改於捐助章程中載明；惟查同條第二項規定：「. . . 捐助章程訂定準則，由教育部定之。」易言之，未來私校董事會之職權，將由教育部依其政策片面決之。


  (3)
退撫制度：修正草案第六十三條規定私立學校教師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付，依教師法規定採儲金方式辦理時，如有不足之數，應按比例由學校主管機關支應及各該學校自籌經費。考量以私校經營日益困蹇，且業已繳納職工退撫基金達學費之3%，建請考量於實施私校教師儲金制度時，不足之數悉由政府支應。



  (4)
強制停辦：私校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私立學校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時，得由董事會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停辦或依法解散之；第七十一條則規定若私立大學有第五十九條所定辦理不善、違反私校法或有關法令、或違反設立許可條件，其情節重大或經主管教育機關限期命其整頓改善而逾期不為整頓改善者，得命其停辦或依法解散之。然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將此二條合併後，卻將主管機關強制私校停辦之構成要件中，刪除前述「情節重大」之前提條件，影響所及，學校主管機關可因私校未依其指示進行處分或改善，甚或僅因處置、改善無效果，即可強制私校停辦。此等修正結果，實不符比例原則，亦難免造成濫權之結果。

三、為謀私立學校之長遠及健全發展，建議就前述各項疑義及關切，提請立法院相關委員斟酌修訂，以謀私校法立法目的之確實達成。
決議：
  一、公益監察人：建議拒絶設立公益監察人。
      【備案：若與立法院溝通有困難時，建議教育部應以補助之比例來決定設置公益監察人，而不應以補助之金額來決定。】
  二、董事會職權：建議恢復於私校法中列舉董事會之職權。

  三、退撫制度：建議實施私校教師儲金制度時，不足之數悉由政府支應。

  四、強制停辦：建議修正私校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私立學校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時，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徴詢私立學校諮詢委員會意見後停辦。」
  五、請文化大學法學院姚院長提供說帖，並建議以本會名義，將說帖送至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並函知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
第二案案由：有關微軟公司每年對每所學校收取不合理且高額軟體使用費，提請討論。
提案：佛光大學
      說明：
        一、微軟公司每年對每所學校依專任教職員生及兼任教師之人數，收取高額軟體使用費，而其中兼任教師的部份，不論其是否亦在別所學校專兼任，同樣再次要收取費用，如此一來，每位兼任教師都有被重覆收取費用之虞，微軟公司明顯違法。
        二、擬建請以私校協進會之名義，與微軟公司洽談合理之收費標準。
      決議：以本會名義與微軟公司洽談收費標準。原則上兼任教師不應列入計算，而微軟公司亦應提供多重套裝組合，俾便各學校可依其實際需要而有多重的選擇，支付實際使用軟體之費用。

第三案案由：針對教官退出校園之變革，提請討論。
提案：文化大學

      說明：
        一、針對教育部推動軍訓教官退出校園政策，目前教育部的因應方案為補助私立學校，遞補退休教官每年每位50萬元。
        二、擬建議以本會名義，於大學校長會議中提案，請教育部承諾，此項方案為長效型承諾。

      決議：因各校對教育部此一政策的看法並不相同，因此不主張由本會名義在大學校長會議中提案，建議各校校長可於大學校長會議中自行提出。

   第四案案由：有關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希望由本會接待紐西蘭Otago大學校長Prof. David Skegg及Waikato大學校長Prof. Roy Crawford 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本會秘書處

  說明：
一、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致電本會，告知明年將邀請紐西蘭Otago大學校長Prof. David Skegg及Waikato大學校長Prof. Roy Crawford 訪台，促進台紐高等教育的合作，並希望由本會負責全程的行程安排及接待（最多七日）。

二、經了解本案已由駐澳代表處於日前（12月22日）陳報教育部，若教育部核准，二位校長訪台行程費用由教育部支付。目前已有銘傳大學與國立聯合大學與駐澳代表處聯繫，有意願邀請二位校長至該校發表演說並洽談校際實質交流合作。

三、徵詢有無會員學校可安排接待（全程），再決定本會是否承接，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決議：由靜宜大學承辦紐西蘭Otago大學校長Prof. David Skegg及Waikato大學校長Prof. Roy Crawford來台之行程安排及接待事宜。

陸、散會 (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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